
附件 1 

淄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备案企事业单位分级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根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管理办法（试行）》（国知办

发保字〔2021〕16 号）、《专利申请预审业务管理办法（试行）》

国知办发办字〔2023〕25 号、《关于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办法》

(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411 号公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信

用管理规定》(国知发保字〔2022〕8 号）、《山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实

施意见》（鲁市监信字〔2022〕39号）、《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淄政办字〔2021〕

31 号）等文件精神，淄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为提高专利申请预审质量效能，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保障预审工

作平稳顺畅运行，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已在中心完成备案的企事业单位。本

制度对年度内未申请预审业务的备案企事业单位不进行分级量

化评价，备案企事业单位自备案公布之日起两年内未向淄博保护

中心提交任何预审申请案件，视为放弃备案资格。 

备案企事业单位，是指在中心备案成功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企事业单位。 



分级管理，是指中心根据备案企事业单位的诚信、创新能力、

预审请求质量、成果转化运用、综合服务水平等指标，对其进行

量化评价和分级管理，精准配置审查资源，优化专利预审服务的

过程。 

  

第三条备案企事业单位应积极参与分级工作，加强自身能

力建设，提升创新和服务水平，促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章  评定原则和要求 

第四条 分级评定工作依照信用承诺、综合评价、守信激励、

失信惩戒、分级修复的原则开展。 

第五条 中心制定备案企事业单位分级评定指标,依指标开

展等级评定工作，并根据评定结果实施分级动态管理。具体指标

内容根据相关政策及预审案件质量动态调整。 

第六条 分级评定指标包括基础指标、质量指标、工作指

标、加分指标和减分指标，其中，基础指标包括备案完成情况；

工作指标包括信息报送和能力培养等；质量指标包括预审案

件质量等；加分指标包括预审申请质量、案例报送、相关荣誉

等；扣分指标包括预审申请质量、存在失信行为等。具体指标内

容详见附件 2。 

第七条 分级评定分为 A+、A、B、C四个等级。原则上评分

95 分（含）以上的备案企事业单位为 A+级，评分 85分（含）以

上不满 95 分的备案企事业单位为 A 级，评分 70 分（含）以上不



满 85分的备案企事业单位为 B级，其余备案企事业单位为 C级。 

第八条 等级评定信息采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渠道： 

（一）专利预审服务系统和中国专利智能审查和检索系统

（以下简称“i 系统”）中的信息； 

（二）备案企事业单位提交的自我评定材料； 

（三）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行政管理

过程中产生的信息； 

（四）其他公开信息。 

第九条 中心每年第一季度开展上一年度分级评定工作。在

接收到评定通知后，备案企事业单位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提交加

盖单位公章的相关材料，并确保材料的真实性。 

第十条 中心将根据分级评定结果，合理调配预审资源，以

绿色通道、批量集中预审等形式，向真正有创新和产业化发展需

求的备案企事业单位倾斜，向高质量专利申请倾斜。 

第三章  备案企事业单位分级管理 

第十一条 对于评定为 A+级的备案企事业单位： 

（一）在快速协同保护各项业务工作中，提供优先服务； 

（二）提交专利预审，经申请符合预审领域，并提供佐证材

料的，可提供优先服务； 

（三）对属于国家、省级重大产业、重大专项等项目的研究

成果，经申请并提供佐证材料的，可提供优先服务；  

（四）在中心官网公示名单； 



（五）推荐进入淄博市知识产权守信激励对象名单（红名单）； 

（六）其他的激励措施。 

第十二条 对于评定为 A 级的备案企事业单位： 

（一）提交专利预审，经申请符合预审领域，并提供佐证材

料的，可提供优先服务； 

（二）对属于国家、省级重大产业、重大专项等项目的研究

成果，经申请并提供佐证材料的，可提供优先服务；  

（三）加强业务辅导，助力备案企事业单位提升分级评定等

级。 

第十三条 对于评定为 B 级的备案企事业单位： 

（一）加大日常管理力度，调减预审资源； 

（二）加强业务辅导，助力备案企事业单位提升分级评定等

级； 

（三）专利预审申请应附交查新检索报告、相关研发证明、

社保证明、立项文件等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对于评定为 C 级的备案企事业单位： 

（一）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二）加大日常管理力度，调减预审资源； 

（三）对企事业单位进行约谈 

（五）专利预审申请附交查新检索报告、相关研发证明、社

保证明、立项文件等证明材料。 

（六）对于评分低于 60 分的 C 级备案企事业单位，暂停



其专利预审服务。督导整改，整改后可以提出书面恢复申请，中

心视其整改情况确定是否恢复其专利预审服务。 

（七）对于因违反知识产权法律、行政法规，性质恶劣、情

节严重、社会危害较大，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

C级备案企事业单位，列入淄博市知识产权失信惩戒对象名单（黑

名单）。 

第四章  责任管理 

第十五条 中心工作人员在分级评定和管理工作中应当依

法保护主体合法权益，对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

人隐私等，依法予以保密。 

第十六条 中心工作人员在分级评定工作中有玩忽职守、滥

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严肃追究责任。 

第十七条 备案企事业单位应当保证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对

于存在提供虚假、伪造相关材料等行为的，将暂停预审服务 1 年。

暂停期满后，提交书面申请视情况恢复预审服务。 

第十八条 对不配合分级管理工作的备案企事业单位，按照

C 级单位进行管理。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暂停预审服务

1 年，暂停期满后，提交书面申请视情况恢复预审服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